福建省寿宁景山国有林场
安全生产合同

景林安合同号（NO：20253**）
甲方：福建省寿宁景山国有林场
乙方：*************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***
乙方在甲方的        ********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承包从事        *****    生产工作。为了贯彻执行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”的安全生产方针，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，确保劳动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和身体健康，减少各类伤亡事故的发生，促进林业生产建设的发展。经双方协商，特订立本安全生产合同。
二、甲方职责：
 1、严格遵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，认真执行工程承包合同中的有关安全要求。 
  2、按照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”和坚持“管生产必须管安全”的原则进行安全生产管理，做到生产与安全工作同时计划、布置、检查、总结和评比。
   3、组织对乙方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检查，监督乙方及时处理发现的各种安全隐患。
4、应对现场的特殊作业环境安全技术进行交底。
二、乙方职责：
 1、乙方必须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》认真组织学习甲方指定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《安全技术操作规则》。乙方所有人员在劳动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劳动安全法律、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，认真执行工程承包合同中的有关安全要求，不得违反相应工种的操作规程，严禁违章指挥、违章操作。
2、坚持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”和“管生产必须管安全”的原则，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，增强全员安全生产意识，建立健全各项安全生产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，配备专职及兼职安全检查人员，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安全生产活动。
 3、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。专职负责所有员工的安全和治安保卫工作及预防事故的发生。安全机构人员，有权按有关规定发布指令，并采取保护性措施防止事故发生。
 4、乙方在任何时候都应采取各种合理的预防措施，防止其员工发生任何违法、违禁、暴力或妨碍治安的行为。
5、乙方参加施工的人员，必须接受安全技术教育，熟知和遵守本工种的各项安全技术操作规程，定期进行安全技术考核，合格者方准上岗操作。  
 6、操作人员上岗，必须按规定穿戴好合格的劳动保护用品（如安全帽和劳动鞋等）。施工负责人和安全检查员应随时检查劳动防护用品的穿戴情况，不按规定穿戴防护用品的人员不得上岗。
 7、所有施工机具设备和高空作业的设备均应定期检查，保证其经常处于完好状态；不合格的机具、设备和劳动保护用品严禁使用。 
8、作业人员年龄必须在18岁至55岁之间有工作能力公民，不得招用老、弱、病、残等人员上岗。上岗人员必须身份证复印件交给甲方，由甲方建立“三工”档案。乙方作业人员变动必须征得甲方同意，禁止私自雇佣工人。
9、乙方必须做好护林防火工作，不得带火源进入山场。一旦发生火警火灾，乙方有义务及时扑救，并做好安全工作。
10、乙方应尽可能避免各类伤亡事故发生。一旦发生事故应立即组织抢救并及时报告甲方，协助对事故的调查处理。事故的经济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，并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三、奖惩
[bookmark: _GoBack]1、作业期间，甲方的管理人员若发现乙方作业人员有违章作业的，应立即整改，并处罚违章人员(具体详见处罚细则)，违章不改者，甲方有权责令乙方负责人马上解雇当事人。若出现事故隐患时，甲方应立即上达整改通知书，限期整改，在限期内，未整改的扣乙方负责人100元，情节严重，屡教不改的，终止所有项目合同。
2、未进行安全生产知识学习教育的人员，私自上岗作业者，每人每次扣100元。
四、本合同一式五份；甲方四份，乙方一份。
本合同从签字之日起至  20253  年  *  月  **  日内有效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福建省寿宁景山国有林场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



法定代表人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代表：

                 
2023年 *月 **日
